肖像权使用合同

甲方(肖像使用方): 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: 

法定地址: 

联系方式(电话): 

乙方(肖像许可方): 

性别: 

身份证号码: 

联系方式(电话): 

兹由甲方聘请乙方拍摄________________平面广告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有关规定，为明确使用方(甲方)和肖像许可方(乙方)的权利义务关系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甲、乙双方就带有乙方肖像的广告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: 

一、一般约定 

1、甲方聘请甲方为× ×的形象代言人，拍摄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广告。 

2、乙方为本合同中的肖像权人，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甲方作符合本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。 

二、拍摄内容、使用形式、使用地域范围 

1、拍摄内容 

甲方拍摄的带有乙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:?广告灯箱;?杂志封面;?或其他经双方约定的拍摄内容。 

2、使用形式 

甲方使用乙方肖像作为× ×宣传画。 

3、使用地域范围 

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。 

三、肖像权使用期限 

肖像权使用期限自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至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。 

四、费用及结算 

1.拍摄费及肖像使用酬金 

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____________元整(大写)，作为拍摄及肖像使用费。 

2.酬金支付方式 

在拍摄完毕后，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。 

3.如拍摄的图像因其它原因未能获得甲方客户的认可，乙方承诺配合甲方重拍一次，重拍一次的劳务费用为合同额的______%(即人民币 ____________元)。 

五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: 

1、乙方有权监督甲方正确使用带有乙方肖像权的作品，对甲方损害乙方肖像权的行为有权制止; 

2、乙方应及时配合甲方拍摄其肖像，并保证依照本合同的约定许可甲方使用其肖像; 

乙方按甲方要求进行广告摄影。拍摄时间为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。 

六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、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配合甲方拍摄带有乙方肖像的作品，并将该作品用于甲方需要的广告用途; 

2、甲方需保护乙方的隐私权，未经乙方同意不得随意透露乙方的有关资料; 

3、甲方不得许可或授权任何第三方使用乙方肖像，不得将带有乙方肖像的作品改成毁谤、猥亵、淫秽或任何不道德的图片或其他形式，不得将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用作任何形式的非法目的; 

七、肖像权许可的变更: 

肖像在使用期间，甲方需要将肖像改成其他形式使用(本合同约定之外的形式)，或作本合同约定外的其他用途时，须事先取得乙方的书面同意。 

八、争议解决 
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九、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十、附则 

1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，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 

2、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签字(盖章)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在( )市签订。 

3、本协议—式二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肖像许可人(甲方):____________ 肖像使用人(乙方):____________ 

(加盖公章) 

签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期: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日期: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

